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
  
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印发《玉溪市
消防救援支队值班值守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消防救援大队、玉兴路特勤站，机关各科室：

现将《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值班值守管理规定（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6年3月10日


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值班值守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值班值守秩序，提高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能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值班值守工作的规定，依据《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值班值守管理规定（试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值班值守工作在支队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组织实施，具体由办公室（指挥中心）牵头落实。

值班值守工作主要职责是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传达和督促落实上级有关指示批示，担负警情受理、指挥调度、信息报送、任务跟踪、遂行出动等具体任务，保证24小时通信联络畅通，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督促指导下级值班值守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支队机关、大队（消防救援站）值班值守工作。各大队、消防救援站值班值守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不再另行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章  值班岗位设置和职责

第四条  支队机关设置值班领导、作战指挥助理、指挥调度助理、综合保障助理、通信保障助理5个值班岗位。在此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经支队党委研究后可增加或调整岗位设置。

（一）值班领导：支队值班领导岗位由支队领导担任。每周一班，每班1人。
岗位职责：全面负责当日值班值守工作，调度和管理当日值班值守情况，及时报告、传达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研究具体工作措施，组织领导队伍贯彻落实；掌握辖区基本情况、执勤战斗实力、重大事件，以及灾害事故处置对策、组织指挥要点、安全注意事项，熟悉本级各类执勤战斗预案；督导队伍保持正规的战备秩序，研判重大风险，确定应对方案；根据警情等级启动应急响应，加强指挥调度，并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指挥灭火救援行动；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审核签发值班信息；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作战指挥助理：由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人事和教育训练科负责人或干部和其他经支队研究确定的、具有丰富实战指挥经验的干部担任。周一至周四每天一班，周五至周日三天一班，每班1人。

岗位职责：掌握队伍执勤战斗实力和执勤战斗预案、典型灾害事故特点和处置程序方法；辅助灭火救援行动指挥调度，提出处置建议、安全提示，视情赶赴现场参与灭火救援行动；收集汇总灭火救援战斗情况，参与起草值班信息；每周按支队“防灭管”一体化督导要求，对基层开展督导检查；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指挥调度助理：由办公室（指挥中心）干部和其他经支队研究确定的、具有丰富实战指挥经验的干部担任。周一至周四每天一班，周五至周日三天一班，每班1人。

岗位职责：掌握辖区基本情况、队伍执勤战斗实力和社会救援力量情况，熟悉警情受理、指挥调度、信息报送、辅助决策规程；做好值班电话和值班平台值守，接收和发布预警预报，督促队伍保持正规的值班值守秩序，组织协调调度会等会议活动；受理警情，开展警情跟踪研判，提示处置行动要点和安全注意事项，视情提请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实施灾害事故分级应对和力量调度，联动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视情赶赴现场参与灭火救援行动；接收、报送、处理灾害事故等相关信息和各级领导批示指示，组织起草、报送值班信息；按照权限承办力量调动事宜；每周汇总整理各岗位“防灭管”一体化督导情况；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综合保障助理：由后勤保障科、机关党委（党建指导科）、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室负责人或干部和其他经支队研究确定的、具备岗位任职经历的干部担任。周一至周四每天一班，周五至周日三天一班，每班1人。

岗位职责：综合保障助理岗位应当综合履行战勤保障、政治工作以及防宣工作的值班值守职责。具体为：1.掌握战勤保障方案和人员、车辆、装备、物资、灭火剂等数量及分布情况，熟悉遂行作战、现场保障的程序和要求；指导队伍做好装备维护、物资供应、运输投送、飞行后勤以及卫勤等保障；根据灾害事故处置需要，组织调集灭火救援装备物资，协调联保单位做好装备、物资、生活、医疗等保障工作，视情赶赴现场参与灭火救援行动。2.掌握政治工作保障方案和党组织建设、队伍教育管理、战前动员、誓师大会等遂行政治工作开展的时机、方法、要求；汇总人员休假、岗位调整等情况，开展队伍安全管理督导检查；指导建立临时党组织，起草下发动员令、慰问电等政治工作文件，强化任务中政治监督，收集掌握消防救援人员在战备、灭火救援中的表现情况，挖掘先进典型事迹，做好表彰奖励工作，视情赶赴现场参与灭火救援行动。3.掌握辖区火灾高风险区域场所情况和火灾事故调查、新闻宣传、舆情管控等程序方法，熟悉消防监督管理等业务系统使用操作；整理汇总辖区消防监督检查情况及灾害事故处置音视频素材，监测、处置、引导网络涉消舆情；跟踪指导火灾处置和调查工作，提供灭火救援相关信息和技术支撑，开展火灾调查区域协作，及时协调火灾调查人员赶赴现场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工作；开展全媒体新闻宣传报道，遂行战地一线开展动态宣传报道和新闻宣传素材收集。4.收集汇总相关工作情况，负责节假日期间信息编报，参与起草值班信息；5.每周按支队“防灭管”一体化督导要求开展督导检查；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五）通信保障助理：由支队应急通信和车辆勤务站干部或消防员和经支队研究确定的、熟悉通信业务的干部担任。周一至周四每天一班，周五至周日三天一班，每班1人。
岗位职责：掌握应急通信保障方案和通信人员、车辆、装备数量及分布情况，熟悉通信系统配置和现场通信保障的程序和要求；检查队伍通信装备、系统状态和配置情况，做好日常通信保障、系统维护工作；根据灾害事故处置需要，组织做好组网建链、音视频通联、态势侦察、三维建模等应急通信保障，视情赶赴现场参与灭火救援行动；收集汇总相关工作情况，参与起草值班信息；每周按支队“防灭管”一体化督导要求，对基层开展督导检查；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五条  大队设置值班领导和值班干部岗位。值班领导由大队主官轮流担任，值班干部由大队副职以及消防监督干部轮流担任。大队一名主官长期不在位或者短期两名主官均不在位的，经支队审批同意后，可以由大队副职代值大队领导班。
消防救援站设值班干部和值班员，值班干部由站干部轮流担任，其中配备4人及以上干部的，设2名干部值班；干部配备不足4人的，其中1人可以由站长助理、担任队站管理指挥人员的消防员担任，并保证每班至少有1名干部在岗值班；值班员由站执勤人员（含专职消防员）轮流担任。无编消防救援站、城市或乡镇政府专职队伍至少配备1名负责人担任值班，岗位人员由各级主管单位结合实际自行明确。

由干部担任的岗位，禁止安排消防员、专职消防队员或者消防文员等担任。因特殊原因不具备落实本规定值班条件的，进行岗位或人员调换，须经报请支队主官审定后方可执行。
第三章  制度机制
第六条  支队、大队两级建立应急响应机制。接报较大以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灾害事故，支队由值班领导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工作机制，视情成立前方、后方指挥部，全勤指挥部人员按照职责任务开展灭火救援指挥工作。大队值班人员接到灾情后要即刻响应，大队领导、值班干部遂行出动，到场后及时研判灾情事故，根据灾情态势按规定要求及时报告；根据支队响应情况，支队全勤指挥部到场后移交现场指挥权，结合现场情况执行指令任务。
第七条  支队、大队建立会商研判机制。法定节假日和重大会议、活动，以及重要时间节点、高风险时段，提前组织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做好值班值守、信息报告、预警预报和应对准备等工作。

第八条  支队机关建立备勤制度，至少按照“一主一备”原则配备值班备勤人员。主班人员为当日值班人员，备班人员原则上为下一班的主班人员。备班人员不得离开驻地所在辖区主城区，于接到指令后1小时内到岗值班。支队全勤指挥部出动时，应当视情通知有关人员参与任务处置工作，召回备班人员承担值班值守职责。
第九条  支队执行周一全市交接班和机关每日交接班制度，由值班领导组织交接班。

（一）全市交接班于每周一全省交接班后进行，日常交接班于每日上午工作起始时间前开展，队伍各级值班和接班人员参加。

（二）交接班时，由交班值班领导通报值班情况，明确战备任务，安排执勤工作，交接待办、续办事宜；由接班值班领导核对情况，清点和接收值班工作文件，跟踪落实待办事项。

交接班人员必须准确、完整填写《值班签到册》，由本人进行签字确认，不得代签。
（三）遇有上级调度、会议、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占用交接班时间或者场所的，由交班值班领导调整交接班时间或者决定是否开展交接；确定取消的，由交接班人员自行做好值班事项和值班通信设备交接。

（四）交接班过程中，接报的警情由交班人员负责处理，需要遂行出动的，由交班人员负责出动，完成任务归队后进行交接。

第十条  支队值班安排由办公室（指挥中心）牵头开展，各岗位由分管领导确定具体负责的科室配合实施，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各岗位参与值班的人员应当经业务科室负责人审核，由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提交支队办公会研究确定。

各值班岗位明确一名联络员负责本岗位排班，于每周五前将下周排班名单报办公室（指挥中心）汇总后录入全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办公室（指挥中心）应当及时通过短信、融合通信等方式将值班安排提前通知下周值班人员。

大队和消防救援站应当提前一周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以及相关业务系统中录入本级值班表和人员信息。

排班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换，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调换的，由当事人至少提前一日自行协调本岗位值班替换人员并经对方同意，报当日值班领导审批同意后联系办公室（指挥中心）更新值班表；临时需要更换的，必须待接替人员到岗后方能离开，并告知办公室（指挥中心）及时更新值班表。未经审批同意或者报备换班，造成脱岗、漏岗或者被上级追究的，由换班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支队严格落实每周“防灭管”一体化督导检查制度，采取电台、电话、视频、系统、实地等方式，不定期对各级值班备勤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加大节假日、夜间和重要时间节点的督导检查力度，每月对所属单位的值班检查实现全覆盖。

第四章  管理保障
第十二条  各岗位值班人员原则上为机关在职干部，机关借调满3个月的干部，经支队研究审批后，可以按照所承担的工作性质纳入相应岗位的值班。

孕期、哺乳期的女干部和确因身体原因不适宜值班的，经该岗位的分管领导同意，不安排值班。

第十三条  支队、大队应采取集中培训、桌面推演、案例复盘、拉动演练等形式，开展岗前和日常教育培训，提升值班人员业务能力，掌握必备技能。

第十四条  值班、备勤人员应当统一着当季消防备勤服，佩戴配齐标识、通讯对讲设备。

严禁脱岗；严禁使用移动电话作为值班电话，严禁将值班电话设置彩铃、呼叫转移或者用于处理与值班值守无关的事务，响铃3声之内接听；严禁值班、备勤期间饮酒；严禁向无关人员透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严禁使用非涉密设备处理涉密事项，严禁未经批准将涉密文件、信息、设备等带出值班场所。

第十五条  各单位要加强值班人员生活保障，严格执行执勤补贴发放，解决好值班值守期间休息、就餐等需要，为值班值守人员配备所需的保障品。
第十六条  各单位要统筹做好值班值守人员的调休和补休，当日具体工作至凌晨2时及以后的，次日上午可以休息；连续24小时参与处置警情的，处置结束后的次日可以休息。支队应当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合理安排保障节假日值班人员的调休和补休。

专职消防队员和消防文员的调休和补休，由有管理责任的单位、机关科室具体组织保障。
第十七条  对值班备勤期间因脱岗漏岗、失职渎职、违反纪律规定，影响值班值守工作，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视情严肃追责问责；对在值班值守工作中表现优异、贡献突出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6年3月10日起施行。原《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值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玉消函〔2025〕10号）同时废止。
承办单位：办公室（指挥中心）   经办人：何健   电话：15825137023 
